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6-350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新建教学楼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6年10月19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新建教学楼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新建教学楼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
	项目地址
	司徒

	
	建筑面积
	3114.19㎡
	建筑总高度
	17.85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4层 地下：1层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二 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桩基础

	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建筑类别
	三 类

	勘察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设计单位
	苏州苏大建筑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
	工程名称
	新建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DY16-015

	一、建筑（节能）方面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学校教室建筑的五类空气污染物为Ⅱ类民用错误！应改为Ⅰ类（DGJ32/J140-2012的3.0.2条）。

2、新建的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应当至少利用一种可再生能源（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的第三十七条）。屋面应安装有光伏系统及光伏装置的布置图。

（三）、其它 

1、绿建专篇外窗的热工性能表，可再生能源应选取：有光伏发电。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中小学校的卫生间外窗距室内楼地面1．70m以下部分应设视线遮挡措施（中小学规范6.2.14条）。
2、普通教室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应少于2h（中小学规范4.3.3条、江苏省规划管理规定3.2.12条）；中小学教室应满足冬至日不小于2h的日照标准（省绿建标准5.4.2条）。请分析被遮挡建筑的自身遮挡是否影响满窗日照？及日照效果？（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4.0.2条）。

3、建筑距离用地界限只有1.54m，不符合江苏省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3.3.3条，应提供相关的规划依据，或相关地块所有者（司徒中学）的书面同意，方可行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无

五、其他

1、设计说明应说明一下比较好：防护栏杆最薄弱处承受的最小水平推力应不小于1.5kN／m（中小学规范8. 1.6条）。
2、各类教室的门均宜设置上亮窗（中小学规范5.1.11条）。

3、各类小学教学用房的墙裙高度不宜低于1．20m（中小学规范5.1.14条）。

4、与东侧办公楼间距3.9m，如果正对办公楼外墙有窗的话，与教室的边窗间距应大于6米，应核查一下，是否满足要求？

5、栏杆上端扶手3mm壁厚的方钢管是受力件，应改为3.5mm厚。


	设计人
	潘虎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张新方
	强制性标准
	5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张新方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张新方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
	工程名称
	新建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DY16-01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1、平法图集宜采用16G101。

2、结构局部带地下室，计算宜按嵌固端所在层号取1或2作包络设计。

3、未考虑偶然偏心。

4、补角柱构件定义，并复核其配筋。
5、缺水池计算书。

6、宜适当加大抗震缝间距。
7、软土场地、重点设防类建筑宜先试桩。
8、宜作抗震专项审查。

四、设计深度

（无）


	设计人
	胡小辉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鲁海鹰
	强制性标准
	8
	
	结构设计 
	

	审核人
	姚振国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王洪标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
	工程名称
	新建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DY16-015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1 易变形塑料管道穿楼板宜采取防火措施。<<建筑设计防火设计规范 >>GB50016-2014 6.3.6条。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
1 缺灭火器设计参数



	设计人
	袁伟芬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黄海峰
	强制性标准
	1
	
	
	

	审核人
	黄海峰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
	工程名称
	新建教学楼

	设计编号
	DY16-015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对采用低压（AC380V/220V）供电的公共建筑，任一路进线（AP1）大于100KW时应进行无功补偿，补偿后进线处功率因数不应小于0.9。详见DGJ32/J173-2014的10.2.6条规定。

2、公共建筑进线处，应有谐波测量仪表，检测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量。详见DGJ32/J173-2014的10.2.9条规定。

3、教学用房为人员密集场所，电气设备未采取必要的抗震设防技术措施，不符合JGJ310-2013的13.1.2条、13.3节相关规定。

4、除应设总电能计量装置外，空调等设备还应设电能计量装置并采取节电措施。详见GB50099-2011的10.3.2条的相关规定。

5、消防用电设备（如消防泵等）在火灾发生期间最少持续供电时间应符合JGJ16-2008的表13.9.13相关规定。

四、安全隐患 

（无）
五、其他

1、总电箱AP1～AP3设有防电气火灾漏电流动作报警装置时，报警声光信号除应在配电柜上设置外，还应将报警信号应送至并接入有人值守值班室的声光报警器。


	设计人
	朱 峰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周依风
	强制性标准
	5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周依风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司徒中心小学教学楼2016K3006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1、 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2、 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三、勘察深度

  1、报告引用规范标准缺JGJ120-2012.

  2、报告文字中工作量统计波速实测无工作量，后又有两个波速实测孔，说明究竟是何情况？



	设计人
	李保江
	专业负责人
	李保江
	注册师
	陈海生


